
清河县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清双随机办〔2024〕21号

关于开展 2024 年清河县应急管理领域“双随

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的通知

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我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持续、广泛、深

入地开展，按照年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抽查计划，经批准，

决定开展我县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现将《2024年

度清河县应急管理领域“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与县“双随机、一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田婷婷 郭海新 联系电话：0319-8180776

清河县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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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清河县应急管理领域“双随机、一公

开”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我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持续、广泛、

深入地开展，按照年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抽查计划，

决定开展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现制定如下方

案。

一、抽查时间

2024 年 5 月 27 日至 7 月 31 日

二、抽查对象及范围

全县辖区内应急领域相关主体，充分运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

进行本次部门联合抽查比例不低于 20%。

三、抽查实施部门

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消防救援大队

四、抽查内容

（一）应急管理局抽查事项：危险化学品及相关企业的安全

检查；工贸行业企业的安全检查。

（二）市场监管部门抽查事项：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

查；拍卖等重要领域市场规范管理检查等；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计量监督检查。

（三）商务局抽查事项：成品油市场管理等。

（四）消防救援大队抽查事项：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

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对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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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抽查、对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

监督抽查。

五、组织实施

（一）任务分工。

1、本次部门联合抽查由县“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局为牵头部门，市场监管局、商务局、

消防救援大队为协同部门。

2、县“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本次联

合抽查的沟通、协调、组织，市场监管局、商务局、消防救援大

队具体实施本部门的抽查工作。

3、随机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无法独立完成专业抽查事项

的，由执法检查人员所在单位选派专业人员协助指导完成抽查工

作。

（二）检查方式。

1、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等方式，也可以依法利用

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核查结果或者其他专业机构作出的专

业结论。被检查对象实施现场检查一般采取信息比对、实地核查

等方式进行。

2.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时，检查人员不少于 2 人，并应当出

示执法证件，检查人员应当填写“一企一表”，并由被检查企业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确认；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在“一企

一表”上如实记录。

（三）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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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联合抽查的有关部门将本部门此次抽查事项、需要

被检查对象提供的材料清单报县“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2、县“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工作方

案，按照本方案设定的条件，通过“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

采取系统自动随机抽取的方式，从抽查对象名录库中确定被检查

对象，由“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自动派发到参与抽查的

单位。各单位的系统管理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被检查对象的比

对和确认。

3、各单位的系统管理员通过“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

从本单位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4、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确定后，由“河北省双随机监管

工作平台”随机匹配，生成一户企业一份随机抽查联合检查记录

表（简称“一企一表”），并派发到执法检查人员。

5、各单位的系统管理员将被检查对象分组情况、对应的执

法检查人员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报“双随机、一公开”领导小组

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转牵头部门。

6、牵头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联系协同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

组成联合检查组，在约定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检查。

7、公示检查结果。执法检查人员自完成“双随机、一公开”

联合抽查工作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抽查结果录入“河北省双随

机监管工作平台”，抽查结果由系统完成数据交换自动归集到市

场主体名下，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北）”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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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示。

（四）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理方式。

1、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违法问题，违法行为轻微的，采取教

育、建议、提醒等行政指导措施，引导其合法守信经营。

2、违法行为严重，需要立案处理的，检查人员应将问题线

索移交给本单位“双随机、一公开”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将线

索转交案件查办机构。

3、发现违法问题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经本单位“双

随机、一公开”领导小组研究，及时移送相应监管部门处理。涉

嫌犯罪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六、工作要求

（一）周密制定计划，认真抓好落实。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

要高度重视“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按照县“双随机、

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积极筹划，精心组织，

加强宣传，严格按要求完成检查工作。

（二）加强沟通联系，密切协调配合。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

要按照联合抽查的工作安排，密切协作，配合县“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联合抽查的组织实施，确保联合抽

查有序开展。

（三）统一监管服务，减轻企业负担。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

工作中要廉政执法，依法行政，切实增强检查活动的集约性、简

便性与有效性，避免增加企业负担。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把上

门检查与上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主动接受企业咨询，为企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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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答惑。

（四）抓好宣传培训，提高社会影响力。“双随机、一公开”

联合抽查涉及广大企业，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要加强宣传报道，

公开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扩大抽查工作

的社会影响力，使广大企业知晓配合抽查的义务和相关权利，使

社会公众了解并主动参与抽查活动，积极举报企业违法经营行

为。

（五）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反馈情况。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

要认真发现联合抽查工作中的亮点，总结经验做法及存在问题。

联系人：田婷婷 郭海新，联系电话：0319-8180776。

附件：《全县“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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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县“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统计表

报表单位：

随机

抽查

企业

（户）

随机

抽取

执法

人员

（人）

发现问题 抽查结果处理

现场

解答

疑难

问题

（户）

发现

问题

事项

（项）

发现

问题

企业

（个）

行政

指导

（户）

应列

异常

名录

（户）

涉嫌

违法

应立

案调

查

（户）



清河县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7 日印

（共印 28 份）


